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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隔千里打官司、20秒出警现场擒获窃贼、公
益诉讼保护青山绿水……一个个以前听起来像是
天方夜谭的故事，如今正在邵阳大地上常态化上
演，这一切，来源于我市正在逐渐凝聚起服务人民
的磅礴政法力量。

改革开放初期，邵阳社会治安不好的口碑曾广
为流传，邵阳的大姑娘、小媳妇更是无人敢佩戴贵重
首饰上街。而今，“一村一辅警”筑牢农村治安屏障，

“邵阳快警”夯实城区治安基础，最近推出的红袖章
“宝庆大叔”护平安行动，将公安这支服务社会治安
的专业队伍、内保保安人员这支半专业队伍和业余
治安积极分子这支群众队伍有机统筹起来，形成了

“三支社会治安铁军筑牢‘铁打的宝庆’”良好格局。
近10年以来，市委政法委创造性推出“三联两

访一帮”活动，将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与关心爱护困难
群众水乳交融，深受上级和群众好评；全市法院着力
打造“二室二庭一中心”，不仅有效打通了法院服务
人民群众的“最后一公里”，还将司法服务打包装进
人民群众的口袋，在忠诚捍卫法律尊严的同时，减少
了群众诉累，和谐了人民生活；全市检察干警高举公
益诉讼和未检诉讼两柄利剑，让破坏生态的违法分
子望而却步，让触犯刑律的失足未成年人能够最大
限度地挽回美好人生；全市司法行政系统开创的“市
民学校”“居民小区调解室”等社会管理创新模式，得
到人民群众充分拥戴。2019年，我市司法行政系统
一年捧回10个“国字号”荣誉，就是党和国家对我市
全体司法行政工作者的最好嘉奖。

凝聚起服务人民的磅礴政法力量，我们的政法
干警和治安积极分子可能会更累、更苦一些，但建
设一个国泰民安的好社会，没有人付出是不行的。

“哪有什么岁月静好，只因有人在为你负重前行”，
相信那些为了他人的幸福生活而负重前行的人，将
永远鲜活在人民群众心中。

凝聚起服务人民的磅礴政法力量
袁光宇

邵阳日报讯 （通讯员 李娜 伍先安） 7月23日，邵
东市公安局交警大队接布控指令：湘EDZ1**轻型普通货车
涉嫌“大吨小标”，要求民警在路面执勤执法时予以查处。

接到指令后，该大队迅速组织警力出动，机动巡逻中
队注意车辆轨迹，找准时机进行查处。所谓“大吨小标”，
指的是大吨位的货车，却标注小吨位。机动巡逻中队通过
该违法车辆轨迹分析，确定该车在隆回县桃洪镇二桥路路
段出现。7月24日，通过一上午的严密排查，最终在隆回
县武装部附近路段将该车成功查获。

目前，该案正在进一步审理中。

严查货车“大吨小标”

截至 7 月 28 日，按照实战大练兵要求，经
过近 2 个月的集训，邵阳市公安局交警支队
18 名红鹰特骑学员全部完成培训项目。图为
当天该支队领导在结业典礼上为优秀学员颁
发证书。

通讯员 伍先安 摄

邵阳日报讯 （记者 陈星 通讯员 孟红春）
7月20日，大祥区召开交通问题顽瘴痼疾集中整治推进

会，进一步巩固“限摩限电”成果。
此次集中整治时间为2020年7月4日至9月30日，重

点巩固辖区中心城区“限摩限电”工作，打击电动自行车非
法营运和非法销售超标电动车（含二轮、三轮、四轮），严查
电动自行车交通违法行为。大祥区组织各乡、镇、街道办
工作人员，上街入户对辖区摩托车、超标电动车车主发送

《宣传手册》及开展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摸排登记；集中整
治超标电动自行车、非市牌摩托车、非市牌电动自行车、无
牌无证电动车（含二轮、三轮、四轮）闯禁违法行为。根据
属地原则，交警大队通过在辖区内开展蹲点收卡、路面查
控，对中心城区“限摩限电”区域严格管控，并将整治工作
纳入日常管理，建立长效机制。

据悉，大祥区“限摩限电”路段为邵州路至邵州路与西
湖南路立交路口；高速公路邵阳南收费站经西湖路、敏州
西路、宝庆西路、雪峰
路、白公城路、西湖桥
界线道路及此区域内
的所有道路、里巷。

大祥区开展“限摩限电”整治

邵阳日报讯 （记者 陈星 通
讯员 戚娜） 7月27日，邵东法院执
结一起借款合同纠纷案，果断揭穿被
执行人为逃避执行而将房屋交于他人
代持以及通过“假结婚”的方式转移房
产等惯用伎俩，获申请执行人点赞。

2015年2月至9月期间，廖某连同
尹某、康某以购置房产需资金周转为
由，先后向张某借款13万元、23万元、
215万元，三人互为连带责任担保人。
2015 年 9 月，廖某与张某签订借款补
充协议，廖某自愿承担尹某、康某的债
务，合并确定借款为251万元。

2019年底，因为多次催促还款都
没有到位，张某便向邵东法院起诉，承
办法官依法作出由被告廖某返还原告
张某借款本金251万元并支付利息42
万元的判决。

案件进入执行程序后，执行法官
依法对廖某名下财产信息进行查控，
但一无所获。经多方调查核实，发现

廖某通过他人代持的方式在长沙拥有
多处房产，执行法官遂立即向廖某下
达强制执行裁定书。

迫于执行压力，廖某如实交代了
其委托周某代持的房产情况，在该房
产依法进入拍卖程序后，周某前妻刘
某却向法院提出执行异议，声称该处
房产已转入其名下，请求法院停止对
该处房产的拍卖行为。

然而，早在下达执行裁定书之前，
法官就已识破周某与刘某利用“假结
婚”来逃避执行的计谋。经审理查明，
周某与刘某结婚两天后就办理了该处
房产的过户手续，并于过户六天后便
办理了离婚登记，而该段时间正处于
张某诉廖某民事判决生效期间。两人
这一违反常理的行为明显损害了第三
人的利益，该院遂裁定驳回刘某的申
请异议，其名下房产按原定程序依法
继续拍卖。拍卖成功后，执行法官及
时将案款进行了分配。

“假结婚”转移财产 “火眼金睛”促执行

做执行工作 4 年来，有很多让我记忆深刻的执行瞬
间，像7月23日的这起腾房，看着被执行人将家中的物件
一件件搬出装车，新宁县人民法院法官唐敏感慨良多。

被执行人李某在2012年3月出资10万元购买了湖南
某公司宿舍楼三楼一套房，该公司法定代表人付某出具一
张10万元的购房收条并加盖了该公司的公章，双方也签
订了《房屋转让协议》，李某不知道的是该房屋附着的土地
使用权是行政划拨用地，土地性质系工业用地。2019
年，该公司被宣告破产后，由破产管理人进行清算，破产管
理人将李某诉至法院，请求确认李某与该公司签订的《房
屋转让协议》无效，并要求李某立即腾房。新宁县人民法
院于2019年11月作出《房屋转让协议》无效，责令李某在
判决生效之日起15日内将房屋腾交给该公司的判决。李
某认为该公司没有返还其购房款及装修款，拒不搬离，该
案进入强制执行程序。

承办该案后，发现李某已经到东莞打工去了，我想办
法联系上李某并加上他的微信，他的敌意非常明显，觉得
法院在选择性执行，不帮他要回购房款却要他腾房。我跟
他解释：“你的正当权益也可以走法律程序来维护，尽管该
公司已在破产清算，也许你还能挽回一点损失。”李某说：

“我现在连个落脚的地方都没有，想搬都没地方去。”我去
了趟他老家，果然，老屋已破烂不堪，根本不能住人了。我
想着，是不是能帮他申请一套廉租房，第一时间跟相关部
门联系，并帮他递交了申请，由于手续复杂，他本人又不方
便从东莞赶回来，该事项搁浅了。

一个多月下来，居然有了几十页的聊天记录，李某也
渐渐卸下了敌意，把我当成了朋友来倾诉。虽如此，李某
还是不愿意搬离，无奈，我只能决定实施强制腾房，时间定
在7月24日，并发微信将腾房事宜告知了李某。

7月23日，我正在准备强制腾房相关事宜，却接到了
李某的电话：“唐法官，我已经找亲戚在搬东西了，我知道
你也尽力了，谢谢你。”我问他搬到哪里了，他说先搬到亲
戚家里，现在最重要的是把东莞的小餐馆经营好，相信生
活会越来越好，也相信法律能帮他维护合法权益。

设身处地地为当事人着想，是我一贯的做法，我觉得
人心都是肉长的，工作做
到位了，一般来说，被执行
人也会理解、支持。

温情之下被执行人主动腾房
口述：新宁县人民法院执行员 唐敏

整理：邵阳日报记者 杨敏华 通讯员 杨红霞

执行日记

“把司法服务打包装进群众应对
矛盾纠纷工具箱，在方便群众诉讼的
同时，也提高了诉源治理的质效。”7
月27日，在视察我市法院工作时，省
人大代表胡卫国对我市法院系统一
站式多元解纷和诉源治理工作给予
充分肯定。近年来，全市法院着力打
造“二室二庭一中心”，即乡、村调解
室；基层人民法庭及家事审判、交通
赔偿、诉裁等专业审判庭；诉讼服务
中心，不断升级“服务包”，让司法服
务真正实现进村入户到人。

二室：织密基层调解网

2019年，刘某炳在同村村民吴
某圣处购买金银花。同年 12 月 12
日，经双方结算，刘某炳欠吴某圣
货款 4 万余元，口头承诺 2020 年 3
月底还请。经吴某圣催讨，刘某炳
以生意亏本为由，拒绝偿还。

双方发生纠纷后，该村调解工
作室主动介入化解。因双方分歧
较大，武冈市邓家铺乡调解工作室
启动调解程序，在乡、村两级调解
工作室的共同努力下，双方最终达
成调解协议，刘某炳自愿偿还吴某
圣货款 3 万余元，吴某圣放弃其他
赔偿要求。

在各级党委政府的大力支持
下，我市法院系统在全市各村（社
区）设立调解工作室，由村（社区）
负责人兼任调解主任，主持调解工
作。我市法院系统还在各乡（镇）
设立了由社会治安、应急管理办负
责人兼任调解主任的调解工作站，
从而构建了覆盖乡村、社区严密的
调解网。

我市两级法院每年对乡、村调
解室工作人员开展专业培训，定期
派员开展指导。2020年上半年，两
级法院共派出指导人员 230 余人
次，培训乡、村调解骨干 1100 余人
次，协助指导乡、村调解室化解各
类矛盾纠纷3960余件，有效促进了
诉源治理。

二庭：打造司法服务“桥头堡”

在隆回县金石桥法庭，每一名
法官背后都有一支精干的调解团
队，调解团队人员从法庭辖区内热
爱调解事业的律师、法律工作者、
人民调解员及其他正能量社会力
量中推选产生。法庭对调解团队
人员统一排班，每天安排至少 2 名
调解员到法庭调解室值班，随时接
受法庭的委托，开展调解工作。

司门前镇金山村的赵某与刘
某甲、刘某乙系继母与子女关系，
因一笔5万元的土地补偿款发生纠
纷。考虑到双方系家庭成员，且争
议标的不大，值班调解员在法官指

导下，迅速组织双方进行调解，经
过 3 个小时的释法明理，双方最终
达成和解协议，一场纠纷就此化
解。“上法庭，不打官司，却能解决
纠纷。”赵某十分满意。

2020 年 1 至 5 月，隆回金石桥
人民法庭受理民事案件 179 件，其
中诉前调解分流案件44件，撤诉调
解57件，调撤率达74.81%。全市其
他 20 余家基层人民法庭也交出了
亮眼的成绩单，共诉前调解分流案
件460余件、调撤案件790余件。

与此同时，我市法院系统设立
的各类专业法庭也冲在了司法服
务的第一线。以邵东法院为例，该
院自2015年设立家事审判庭以来，
办理家事纠纷案 834 件，调撤率为
50.13%，上诉案件仅 10 件，服判息
诉率高达 98.8%。双清、大祥、北
塔、武冈等地法院均设立了交通损
害赔偿中心和诉裁庭，每年调撤案
件4320余件。

一中心：实现“智慧服务”新飞跃

“掏出手机，一次性解决 12 起
纠纷。”当事人陈某感慨，“当法官
告诉我，12 起案子一起了结，我简
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现在法院
的工作效率真是太高了！”

陈某是一名个体工商户，经常
在邵东市工业品市场进货，因经营
不善，欠下12家商铺10万余元货款
无力偿还，12家商铺先后向邵东市
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考虑到被告
为同一人，标的不大，且陈某在外
地，邵东市人民法院诉讼服务中心
迅速启动智慧网络调解系统，通过
网络视频的方式，组织12起案件的
原、被告双方开展调解，通过视频
面对面，法官释法明理，双方达成
一致意见。

2019年，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台
的《全面推进现代化诉讼服务中心
建设的意见》明确规定：着力打造智
慧型诉讼服务中心，扩大网上服务，
将实体诉讼服务功能向诉讼服务网
和移动终端拓展，逐步提供网上引
导、立案、申请、交费、咨询、阅卷等服
务，并开展在线调解、网上速裁、视
频庭审、视频接访等工作。

2019年以来，全市法院开展网
上立案 4670 余件，网上调解结案
3890余件，网上庭审直播21949件，
网上化解矛盾纠纷成为常态。

“如果说乡村调解室、人民法
庭和专业法庭的建设让司法服务
打通了‘最后一公里’，那么网上法
院建设则把司法服务打包装进了
群众口袋，让群众触手可及。”市中
级人民法院党组书记、院长曾鼎新
如是说。

把司法服务打包装进群众口袋
邵阳日报记者 袁光宇 通讯员 周盖雄 实习生 樊馨雨 叶炯烨

▲隆回县金石桥法庭干警在田间地头化解群众纠纷。


